关于做好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

一期项目考核验收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高等学校： 

根据省政府办公厅《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实施方案》（苏政办发〔2010〕118号）、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管理协调小组办公室《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一期项目实施办法》（苏学科办〔2010〕1号）和《省财政厅、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项目资金管理的通知》（苏财教〔2013〕6号）要求，决定对一期项目进行考核验收，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验收范围

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公布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一期项目立项学科的通知》（苏政办发〔2011〕6 号）和《关于公布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一期项目增列立项学科的通知》（苏政办发〔2011〕137 号）公布的122个立项建设学科。

二、验收原则

（一）严格标准。以优势学科建设工程建设目标为导向，以一期项目《项目任务书》为基础，以项目实施产出成果为主要依据，严格验收标准。

（二）从简验收。简化验收程序，提高工作效率，确保验收质量。

（三）以评促建。通过一期项目考核验收，总结成绩，明确差距，推广经验，进一步促进建设，强化管理，为实施二期项目打好基础，进一步提高优势学科建设工程实施效益和建设水平。

三、验收标准

根据《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实施方案》确立的“建设高峰学科、培育杰出人才、产出重大成果、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任务，按照《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一期项目成果验收标准》（附件１），对照《项目任务书》，对学科立项以来在“优质资源建设”、“创新团队建设”、“人才培养”和“科研创新”方面的任务完成情况及建设成果进行考核验收。

四、验收程序

验收工作按照资金审计、学校自评、专家评审、综合审核、结果公布五个环节进行。

（一）资金审计（2013年11月—2014年1月）

资金审计由省教育厅组织部署，具体办法见《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全省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第一期结项审计工作的通知》（苏教办审〔2013〕8号）。

（二）学校自评（2014年1月—2014年2月）

各责任高校组织优势学科进行自评，填写《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一期项目立项学科考核验收报告》（附件2，以下简称《验收报告》）和《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一期项目立项学科考核验收证明材料》（附件3），作出自评结论，同时填写《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一期项目责任高校总结报告》（附件4，以下简称《总结报告》）。

《验收报告》须在校内网站公示7天，由学校自行处理异议。各责任高校于2014年2月底将有关材料报省管理协调小组办公室。

（三）专家评审（2014年3月）

1.所有参评项目按人文与哲学社会科学类、理科类、工科类、农林医类四大领域分别进行通讯评审。

2.评审专家由省内专家和省外专家组成，省内专家为各立项学科带头人，省外专家由省管理协调小组办公室委托第三方聘请。

3.评审专家在材料审核基础上，根据《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一期项目成果验收标准》，对参评学科按A、B、C三个等级独立进行评审投票。

（四）综合审核（2014年3月）

省管理协调小组根据项目资金审计报告、立项学科提供材料和专家评审意见等进行综合审核，确定考核验收结果。A等得票数≥参评专家人数1/2的，认定为A等；A等+B等得票数≥参评专家人数1/2的，认定为B等；C等得票数≥参评专家人数1/2的，认定为C等。

（五）结果公布

2014年上半年，省管理协调小组公布一期项目考核验收结果。

五、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各校要高度重视考核验收工作，认真组织做好考核验收各项工作。

（二）如实填报。考核验收材料必须真实可靠，严禁弄虚作假。

（三）严守纪律。考核验收工作必须严格程序，严肃纪律，严禁学术不端行为。

六、材料报送

（一）本通知及附件可从“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管理平台”下载，网址： http://202.119.175.131/pages/index.aspx

（二）各校于2014年2月底前向省管理协调小组办公室报送《验收报告》和《总结报告》纸质材料各一份，同时登陆“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管理平台”，上传与纸质材料内容完全一致的电子版（Word与PDF格式各一份）。

（三）请报送《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一期项目立项学科考核验收证明材料》纸质复印件和电子扫描件（PDF格式）各一份，格式见附件3。

1.《验收报告》中“项目任务完成情况”和“自评情况”一栏中所填内容均须提供相应佐证材料。

2.证明材料仅需提供反映成果获得者姓名、单位、时间等关键信息的页面。

3.证明材料中的目录页请按照《验收报告》中出现的先后顺序排序并标注页码。纸质版用A4纸复印装订。

（四）请同时报送《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一期项目立项学科结项审计报告》纸质和电子版（Word与PDF格式各一份），格式见附件5。

省管理协调小组办公室地址：南京市北京西路15-2号1号楼203室，邮编：210024。考核验收工作联系人：邹 燕，蔡 华；联系电话：025-83335553， 83335154。电子邮箱：jsyoushixueke@126.com。
附件：

1.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一期项目成果验收标准 

2.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一期项目立项学科考核验收报告

3.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一期项目立项学科考核验收证明材料

4.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一期项目责任高校总结报告

⒌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一期项目立项学科结项审计报告

                       “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

管理协调小组办公室（代章）

                              2014年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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